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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“2.12”电石炉喷

料灼烫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及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17年 2月 12日凌晨,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

电石事业部 5号电石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(详见 2017年 2月 15日公司

公告 2017-014号)。事故发生后，当地政府在组织进行应急救援的同

时，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展开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

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

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

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2017年 3 月 27 日，本次事故

调查完毕。2017年 4 月 25 日，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府公布了《新疆准

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“2.12”电石炉喷料灼烫一

般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现将本次事故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事故后续整

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：  

2017 年 2月 12 日 2 时 59 分，位于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

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电石事业部 3 车间的 5 号电石炉发生喷料灼烫事故

（依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（GB6441-86）和《企业职工伤亡事

故分类标准 2016》认定），造成 2人死亡、3人重伤（烧伤面积分别

为 95%、85%和 15%）和 5人轻伤，直接经济损失 420余万元。 

二、事故原因  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调取查阅电石炉工艺运行参数记录、操作规

程等技术资料，综合分析后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：新疆宜化公



司 5 号电石炉（事故电石炉）内水冷设备漏水，料面石灰遇水粉化板

结，料层透气性差，形成积水；现场作业人员停电处理炉况作业期间，

积水遇高温熔融物料导致电石炉喷料，造成操作人员灼烫是事故发生

的直接原因。   

事故的间接原因：新疆宜化公司安全生产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淡

漠，无视国家法律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

行为。 

三、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新疆宜化公司“2.12”电石炉喷料灼烫一般事故是

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    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    1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议昌吉州安监局对新疆宜

化公司处以规定上限的罚款。 

    2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议昌吉州安监局对新疆宜

化公司董事长胡智、总经理朱洪波各处以 2016年度收入 80%的罚款；

对副总经理李天方、电石事业部部长庄宁、设备动力部部长高光辉、

安全总监孔德印，责成新疆宜化公司按照公司内部规定给予处理。 

    3、建议责令新疆宜化公司停产整顿并向准东开发区管委会作出深

刻检查。 

   4、建议责令准东开发区管委会向州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 

   5、准东开发区公安分局以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对新疆宜化孔

德印等 9名人员立案处理，目前该 9人已取保候审。 

   6、建议新疆宜化对董事长胡智、总经理朱洪波两人给予党纪政纪

处分。 

   7、建议对准东开发区 4名政府安全监督管理负责人予以行政警告、

记过等处分。 

    五、事故整改情况最新进展 

    事故发生后，准东开发区管委会责令新疆宜化公司停产整顿。新

疆宜化公司制定了停产方案。2017年 3 月，水泥、电石、烧碱、PVC



系统陆续停产，进入整改检修阶段。因供暖、防冻及检修需要，尿素

和三聚氰胺系统根据专家组意见，于 2017 年 4月 21 日停产。目前，

新疆宜化正在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整改检修工作，预计本月底前进行

电石、PVC 整改验收，验收通过后将迅速恢复生产，尿素、三聚氰胺

待检修整改完毕后将申请验收，验收通过后将恢复生产。 

 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




